
編號  

 

 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投標廠商證件資格審查表         

標案名稱：報廢警用機車變賣案                 110 年 8 月 3 日 
 

投標廠商應檢附文件 
審查情形 

不符合原因 
符合 不符 

保證金 (新臺幣 3萬 2,238元)    

廠商登記或設立之證明    

納稅證明資料    

經行政院環保署登記之廢機動

車輛資源回收業者 
   

切結書    

投標單    

單價分析表（共 5頁）    

審查結果 

合格  

審 查 人 員 

不合格  

附   註 
1、本表係供本局於開標時作為審查資格之用，廠商請勿填寫。

2、投標時廠商請依招標文件規定依序檢附所需證明文件。 

 


